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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資本主義社會，工資和
收入的不平等是合法且公
正的，因為這種不平等是
社會結構的產物，符合資
本主義的內在經濟規律。
同樣，國家可以利用不平
等的稅賦對社會財富進行
再分配，為了平衡財政預
算採取不平衡的緊縮措
施。

危
機
與
公
正

美
國
社
會
學
家
里
夫
金
在
《
歐
洲
夢
》
（
二
○
○
四
）
一
書
中
，
提
出
美
國
夢
逐
漸
死
亡
、
歐

洲
夢
普
世
化
的
觀
點
。
美
國
夢
追
求
自
主
和
無
限
的
物
質
進
步
，
歐
洲
夢
強
調
生
活
品
質
、
可
持
續

性
、
集
體
責
任
感
和
全
球
意
識
。
在
里
夫
金
看
來
，
歐
洲
夢
代
表
了
一
種
嶄
新
的
歷
史
觀
，
承
載
了

人
性
對
美
好
未
來
的
渴
望
。
隨
着
歐
債
危
機
的
演
變
，
歐
盟
面
臨
的
最
大
挑
戰
就
是
如
何
維
繫
有
關

社
會
與
經
濟
正
義
的
承
諾
。
在
日
趨
常
態
化
的
危
機
中
，
歐
洲
夢
明
顯
力
不
從
心
。
作
為
歐
洲
夢
主

要
支
柱
的
福
利
國
家
制
度
，
首
當
其
衝
，
成
為
危
機
的
犧
牲
品
。

呼
籲
在
歐
元
區
建
立﹁
超
國
家
民
主﹂

福
利
國
家
制
度
是
歐
洲
大
陸
社
會
主
義
運
動
、
社
會
民
主
世
界
觀
和
多
黨
制
的
產
物
。
福
利
國

家
制
度
追
求
的
不
是
增
長
，
而
是
公
正
和
適
宜
居
住
的
社
會
。
福
利
國
家
在
收
入
分
配
方
面
更
為
平

等
，
但
是
高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也
是
制
約
經
濟
增
長
的
重
要
因
素
。
危
機
時
代
，
福
利
國
家
制
度
何
去

何
從
，
在
歐
洲
學
術
界
引
發
了
廣
泛
的
討
論
。

歐
洲
社
會
近
來
出
現
一
種
思
潮
，
認
為
社
會
民
主
時
代
的
福
利
國
家
精
神
正
在
走
向
終
結
。
哲

學
家
斯
洛
特
戴
把
福
利
國
家
制
度
和
社
會
市
場
經
濟
稱
為

﹁半
社
會
主
義
﹂
，
是
以

﹁社
會
公
正
﹂

為
名
實
行
制
度
化
的
國
家

﹁盜
賊
統
治
﹂
。
他
抨
擊
現
代
國
家
的
稅
收
和
財
富
分
配
機
制
，
呼
籲
發

起

﹁反
財
政
的
內
戰
﹂
和

﹁稅
收
革
命
﹂
，
用

公
民
自
願
貢
獻
財
富
取
代
強
特
徵
富
人
稅
。
在

他
看
來
，
現
代
國
家
建
立
於
一
種

﹁索
取
﹂
的

機
制
，
只
有

﹁給
予
﹂
的
倫
理
，
才
能
克
服
當

代
政
治
文
化
的
停
滯
狀
態
。
斯
洛
特
戴
的
觀
點

無
異
於
發
動
一
場
自
上
而
下
的
階
級
鬥
爭
。
從

強
制
稅
收
到
自
願
捐
獻
，
公
共
預
算
一
旦
失
去

穩
定
來
源
，
將
導
致
現
行
社
會
體
制
的
崩
潰
。

斯
洛
特
戴
的
主
張
看
似
極
端
，
實
則
擁
有

廣
泛
的
民
意
基
礎
。
全
球
金
融
危
機
加
劇
了
社

會
的

﹁經
濟
化
﹂
趨
勢
，
市
場
經
濟
的
原
則
與

偏
好
得
以
向
社
會
的
各
個
角
落
滲
透
。
在
社
會

生
活
的
許
多
領
域
，
經
濟
原
則
本
來
只
擔
當
次

要
角
色
，
現
在
卻
完
全
凌
駕
於
非
經
濟
原
則
之

上
。
政
黨
政
治
和
公
共
管
理
也
日
益
追
求
經
濟

理
性
。法

蘭
克
福
學
派
的
現
任
掌
門
人
霍
奈
特
批

評
斯
洛
特
戴
的
觀
點
是
強
者
的
道
德
。
這
種
社

會
日
益

﹁經
濟
化
﹂
的
趨
勢
，
正
在
侵
奪
人
們

對
社
會
基
本
問
題
的
關
懷
。
哲
學
家
哈
貝
馬

斯
、
德
國
哲
學
協
會
主
席
尼
達
│
魯
莫
林
，
以

及
經
濟
學
家
伯
芬
格
聯
名
撰
文
，
呼
籲
在
歐
元

區
建
立

﹁超
國
家
民
主
﹂
，
從
市
場
手
中
奪
回

歐
洲
政
治
的
決
策
空
間
。
所
謂

﹁超
國
家
民

主
﹂
，
就
是
通
過
建
立

﹁洲
際
民
主
﹂
取
代
傳

統
意
義
的
民
族
國
家
，
進
而
實
現
康
德
有
關
世

界
民
主
國
家
和
世
界
公
民
的
理
想
。
三
位
學
者

質
疑
新
凱
恩
斯
主
義
，
反
對
歐
盟
以
解
決
危
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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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
名
，
干
涉
成
員
國
的
社
會
福
利
政
策
，
認
為

這
是
歐
洲
民
主
的
終
結
。
他
們
批
評
默
克
爾
的

歐
洲
政
策
是
以
市
場
為
導
向
的

﹁
門
面
民

主
﹂
，
指
出
擺
脫
危
機
的
唯
一
出
路
是
加
深
歐

洲
一
體
化
，
在
制
度
上
給
予
歐
元
更
好
的
保

障
。
所
謂
的
制
度
保
障
，
就
是
債
務
共
擔
，
前

提
是
推
動
歐
洲
政
治
聯
盟
的
建
設
，
讓
政
治
決

策
空
間
超
越
民
族
國
家
的
疆
界
。
在
歐
元
區
建

立
超
國
家
民
主
，
需
要
修
改
歐
洲
憲
法
，
在
成

員
國
內
進
行
全
民
公
決
。
具
體
如
何
建
構
，
有

待
進
一
步
明
晰
。

在
平
等
基
礎
上
產
生
的
不
平
等

危
機
期
間
，

﹁公
正
﹂
一
詞
尤
為
敏
感
，

強
者
道
德
和
弱
者
道
德
的
裂
變
一
覽
無
遺
。
圍

繞

﹁公
正
﹂
，
哲
學
家
特
里
普
透
在
《
資
本
主

義
的
矛
盾
性
公
正
》
一
書
中
提
出
了
一
個
觀

點
：
在
平
等
基
礎
上
產
生
的
不
平
等
，
是
資
本

主
義
社
會
公
正
的
內
在
組
成
部
分
。

在
所
謂

﹁公
正
﹂
的
社
會
，
人
與
人
之
間

的
結
構
性
平
等
關
係
居
於
主
導
地
位
。
這
種
關

係
同
樣
存
在
於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，
因
為
其
經
濟

結
構
建
立
在
等
價
交
換
的
基
礎
之
上
。
但
是
貨

物
交
換
必
然
導
致
不
平
等
，
平
等
與
不
平
等
的

矛
盾
統
一
決
定
了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
﹁公
正
﹂
的

特
殊
性
。
這
種
矛
盾
表
現
在
各
個
層
面
：
在
雇

主
與
雇
員
的
關
係
中
，
雙
方
在
利
益
上
互
為
條

件
，
又
彼
此
對
立
；
此
外
，
生
產
力
的
差
異
也

導
致
企
業
之
間
和
國
家
之
間
的
不
平
等
。

資
本
主
義
的
經
濟
平
等
是
一
種
抽
象
的
平

等
，
無
法
避
免
利
益
的
不
平
等
。
借
助
抽
象
的

平
等
，
利
益
的
不
平
等
獲
得
均
等
有
效
的
合
法

化
。
這
一
法
則
不
僅
適
用
於
資
本
主
義
的
經
濟

平
等
，
也
適
用
於
法
律
、
政
治
、
道
德
和
倫
理

平
等
。
經
濟
不
平
等
在
歐
債
危
機
期
間
進
一
步

加
強
。

﹁損
失
社
會
化
和
利
潤
私
有
化
﹂
的
創

新
模
式
，
深
化
了
危
機
，
導
致
國
家
債
務
迅
速

膨
脹
：
在
福
利
國
家
制
度
中
，
社
會
、
醫
療
和

教
育
保
障
是
雇
員
生
存
關
係
的
重
要
組
成
部

分
，
削
減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，
加
劇
了
雇
主
與
雇

員
的
不
平
等
；
政
府
向
與
體
制
相
關
的
大
企
業

和
大
銀
行
提
供
支
持
，
任
由
小
企
業
破
產
，
加

劇
了
企
業
之
間
的
不
平
等
。

在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，
工
資
和
收
入
的
不
平

等
是
合
法
且
公
正
的
，
因
為
這
種
不
平
等
是
社

會
結
構
的
產
物
，
符
合
資
本
主
義
的
內
在
經
濟

規
律
。
同
樣
，
國
家
可
以
利
用
不
平
等
的
稅
賦

對
社
會
財
富
進
行
再
分
配
，
為
了
平
衡
財
政
預

算
採
取
不
平
衡
的
緊
縮
措
施
。
在
資
本
主
義
社

會
，
公
民
擁
有
平
等
的
權
利
和
不
平
等
的
利

益
。
個
人
利
益
的
普
遍
化
形
成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
的
一
般
利
益
和
共
同
福
祉
，
共
同
福
祉
是
衡
量

社
會
團
結
的
尺
度
。

不
平
等
關
係
中
的
強
者
和
弱
者
可
以
運
用

非
經
濟
手
段
爭
取
經
濟
利
益
，
成
敗
與
否
取
決

於
具
體
的
力
量
對
比
，
包
括
不
同
利
益
集
團
的

組
織
形
式
、
可
支
配
的
資
源
以
及
選
舉
支
持

率
。
綜
觀
危
機
時
期
的
西
方
選
舉
政
治
，
儼
然

是
兩
種
經
濟
發
展
模
式
的
對
決
。
美
國
的
民
主

黨
和
歐
洲
的
左
翼
政
黨
反
對
以
犧
牲
社
會
福
利

為
代
價
的
財
政
緊
縮
措
施
，
主
張
增
加
公
共
投

資
，
刺
激
經
濟
增
長
，
同
時
提
高
富
人
稅
，
降

低
財
政
赤
字
；
美
國
的
共
和
黨
和
歐
洲
的
右
翼

政
黨
反
對
通
過
負
債
刺
激
經
濟
增
長
，
主
張
緊

縮
財
政
，
削
減
社
會
福
利
支
出
。
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的
公
正
是
公
正
的
一
種
特

殊
歷
史
形
式
。
所
謂

﹁普
遍
的
公
正
﹂
，
只
是

對
公
正
的
特
殊
經
驗
關
係
的
一
種
抽
象
。
從
資

本
主
義
既
有
的
矛
盾
性
公
正
出
發
，
要
求
社
會

公
正
，
缺
乏
現
實
依
據
，
只
能
是
一
種
無
法
滿

足
的
願
望
和
幻
想
。
借
助
民
主
手
段
過
渡
到
後
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需
要
具
備
一
個
前
提
，
即
這
種

矛
盾
性
的
公
正
超
越
了
大
多
數
民
眾
的
承
受

力
。
現
階
段
人
們
對

﹁歐
洲
穩
定
機
制
﹂
和

﹁經
濟
激
勵
機
制
﹂
的
訴
求
，
目
的
不
是
超
越

資
本
主
義
，
而
是
鞏
固
資
本
主
義
。

（
作
者
是
上
海
同
濟
大
學
人
文
學
院
教

授
。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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